
深圳市 2020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及限额标准 

 

一、集中采购目录 

本文中“以上”包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如无特别

说明，金额均指预算金额。 

（一）以下项目应委托市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执行预选或竞价采购： 

序号 品目 编码 说明 采购规则 

货物类 

1 空调 A030105 不含窗式空调和专
业精密空调。 

预选采购（电子商场）或
竞价 
 

2 台式计算机 A030201 包含一体机。 
3 打印机 A030202 包含所有子品目。 

4 传真机 A030204 / 
5 碎纸机 A030205 / 
6 投影仪 A030206 / 
7 扫描仪 A030207 / 
8 不间断电源 A030208 即 UPS。 
9 手提电脑 A0304 包含平板电脑。 
10 电视机 A0305 / 
11 摄影器材 A0306 / 
12 摄像器材 A0307 / 
13 速印机 A0308 / 
14 复印机 A0309 包含所有子品目。 
15 纸张 A040001 包含所有子品目，

不需编报采购预算
和集中采购计划。 

16 服务器 A100401 / 
17 路由器 A100402 / 
18 交换机 A100403 / 
19 防火墙 A100405 / 

20 交通工具 A11 仅指普通公务用
车，不含特种车辆
（如消防车、急救
车、通讯指挥车、勘
察探测车等）以及
改装车辆。 

竞价。  



序号 品目 编码 说明 采购规则 

服务类 

21 会议 C08 包含所有子品目。 预选采购，不需编报采购
预算和集中采购计划。 

22 物业管理 C1000 100 万元以上；不含
专业化的保安等安
全防范服务。 

预选采购。 

23 家具监理 C1700 / 
预选采购。 

说明：上表项目金额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仍应委托市政

府集中采购机构组织公开招标。 

（二）以下项目应委托市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组织采购： 

序号 品目 编码 说明 采购规则 

货物类 

按照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的有关规定执行（详见

下文）。 

 

24 家俱 A0303 100 万元以上；包

含所有子品目。 

25 网络设备 A1004 100 万元以上；包含

除纳入“预选采购

（电子商场）”的 4

个子品目以外的其

它子品目。 

26 医疗设备、器

械 

A1006 

100 万元以上。 27 教学设备 A1019 

28 电梯和起重机 A1027 

服务类 

29 信息技术、信

息管理软件的

开发设计 

C0300 

100 万元以上。 

 
30 保险 C0500 

   二、集中采购限额标准 

（一）货物、服务、工程类项目的集中采购限额标准均

为 100 万元。 

（二）集中采购目录以外、金额在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



上的项目，采购人可按照规定择优委托社会采购代理机构实

施；其中，保密、应急以及重大采购项目应当委托市政府集

中采购机构实施。重大采购项目的标准，以《深圳市本级采

购人政府采购工作责任制管理办法》（深财购〔2019〕27 号）

第十条第（二）项规定为准；前述管理办法如有修订的，则

按修订后的相应条款及标准执行。  

（三）集中采购目录以外、金额在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

下的项目，由采购人按照预算支出管理规定和本单位内控制

度自行采购。 

三、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一）本市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类项目公开招标数额标

准均为 400 万元。 

（二）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其公开

招标数额标准按照《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改

革委令第 16 号）执行。 

四、对相关问题的说明 

（一）关于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有关规定 

除集中采购目录表（一）所列项目以外，集中采购限额

标准以上、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下的采购项目，由采购人根

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依法自主选择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或者单一来源采购方式

（不包括竞价、跟标等其他采购方式）；选择采用非公开招标

方式（仅限竞争性谈判或单一来源）采购的，由采购人按照

本单位内控制度的有关程序决定。 



    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项目，采购人应当采用公开招

标方式；符合法定情形、申请采用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的，

应当报请同级财政部门批准。 

（二）关于政府采购政策的落实 

采购人应当主动落实各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要求，在政

府采购活动中支持贫困地区、中小企业、节能环保、监狱企

业和残疾人企业发展。 

（三）关于政府采购信息公告 

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网站（http://cgzx.sz.gov.cn）和

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http://www.zfcg.sz.gov.cn）为本

市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的发布媒体。 

五、采购人自行采购项目 

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

规定，以下 9 类项目不论金额大小，均由采购人自行采购： 

1.通讯管网、水电气管道、给排水管网的租用或维护；

气象雷达维护；邮政投递；影视作品和宣传公告的制作、发

布、刊登、播放。 

2.土地、现存建筑或其他不动产的购买或租赁。 

3.活体动物、标本、化石、干尸实物及相应服务的采购；

文物、美术作品实物及相应服务的采购；文艺演出、剧目的

采购。 

4.直升机托管（不含直升机整机的采购）。 

5.河道水库等水务工程抢险抢修（含停水检修），深圳市

市外水源工程管理，学校安全应急等突发事项抢修（含停电



停水抢修）。 

6.公务用车、船艇、直升机等使用的燃油及其他燃料；

消防设备用气等（按照实际结算周期进行结果公告）。 

7.非政府独立产权，且物业管理主导权不属于政府机构

的物业管理。 

8.机关事业单位组织的职业资格、技能资格、公职人员

招录、辅警招录等相关考务工作（含考试场地租赁、命题、

组织考试、体检等）；公职人员及辅警人员的体检。 

9.公共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用布草洗涤消毒服务、医疗废

物处置服务。 

上述项目自行采购完成后，采购人应当按照《深圳经济

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规定，在市政府采

购中心网站进行结果公告，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深圳市财

政局关于 2019 年深圳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等事项的通知》

附件 3（暂不纳入集中采购范围）内的项目，采购合同在本

通知印发之日前已经签订并生效的，按照《合同法》的有关

规定执行；合同期满后，按新规定实施采购。 

六、各区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 

各区可对照《深圳市 2020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

标准》，结合本地实际作适当调整，经区政府（新区管委会）

批准后公布执行，并报市财政部门备案；其中，公开招标数

额标准不得调整，全市统一执行。 

 
 


